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民國97年8月5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臨時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4 年 1月 13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0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12年06月06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5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以下簡稱本校) 為加強產學合作業
       務之推動與管理，特依據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訂定本校產學合作
       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指本校為促進各類產業發展，與政府機關、事業機

關、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以下簡稱合作機構）合作辦理下列事項

之一者： 

一、各類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

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利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各類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練等相關合作事項。 

三、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益之運用事項。 

第三條 各級政府機構委辦之產學合作案、透過國科會作業之公民營企業及機構所

委託之專案研究計畫及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一律依其規定辦理，不

受本辦法限制。 

第四條 產學合作應簽訂書面契約，訂明下列事項： 

一、產學合作計畫名稱及其內容。 

二、計畫經費、資源及時程。 

三、產學合作之智慧財產權益或成果分配，應依雙方協議於契約中訂定之。 

四、合作機構須使用本校或其所屬單位之名稱、標章者，應訂明其授權方

式、使用方法及範圍。 

五、本校辦理產學合作所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設備，應屬本校所有，

納入校產管理，並依本校財產管理之規定辦理。 

六、其他相關事項。 

第五條 產學合作書面契約應以本校名義與合作機構簽訂之，正本一式參份，由合

作機構、計畫主持人及研發處各執一份。 

第六條 經費管理 

一、合作機構提供之經費及資源，應交付本校，始由計畫主持人依本校會

計相關規章之程序支領、運用及核銷。 

二、產學合作計畫之合作機構為政府機構、公營企業或非營利事業機構者，

其管理費依政府機構或公營企業規定辦理；合作機構為民間企業者，

其管理費為總計畫金額(含管理費)至少10%。 

三、本校辦理產學合作應於契約書訂定之預算下依規定使用，不得超支，

若有超支部份由計畫主持人自行負責。 

第七條 本校不得對合作機構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擔保合作機構商品化之成果

或相關產品責任。 



第八條 產學合作事項涉及敏感性科技、生命尊嚴或專業道德者，依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所頒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之規定辦理。 

第九條 為加強產學合作之績效及業務之推動，其獎勵辦法另訂之。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